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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送福到船家
1月24日，德清县乾元镇东苕溪航道，平安志愿者向留德过年的

船员们送上大红灯笼、春联等。当日，该镇矛调分中心开展“留德过大

年 送福到船家”活动，组织平安志愿者、禁毒社工、交通执法人员等到

辖区航道，给留德船员送去节日喜庆用品和禁毒、反邪教、防诈等知识

宣传手册，祝他们过一个欢乐、平安的春节。

通讯员 倪立芳 杨文金

失散48年，双胞胎迎来第一个“团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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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宗昊

本报讯 24日上午，我省召开《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新闻发布会。据悉，《条例》是全国首

部以公共数据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同时也是保障浙江数

字化改革的基础性法规，将于3月1日起施行。

“《条例》的出台旨在打破信息孤岛，进一步保障政府

部门之间的数据充分共享，使群众更有获得感。”发布会

上，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金志鹏说，

通过政府部门之间的公共数据共享，实现政务服务的“一

网通办”“智能秒办”，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那么哪些属于公共数据呢？《条例》规定，浙江省国家

机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

织，以及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运营单位，

在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产生的数

据属于公共数据。此外，根据浙江省应用需求，税务、海

关、金融监督管理等国家有关部门派驻浙江管理机构提供

的数据，也属于公共数据。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为构建公共数据有序开放制

度，《条例》根据风险程度，将公共数据分为无条件开放、受

限开放、禁止开放三类，并列举禁止开放、受限开放的具体

情形。同时明确开放范围和重点，要求制定开放目录和年

度开放重点清单，优先开放与民生紧密相关、社会迫切需

要等方面的数据。

金志鹏以“浙里畅行”应用为例，介绍了春运期间通过

公共数据的开放使用，自驾返乡的人们可以通过手机应用

了解高速公路拥堵以及收费站开放情况。此外，在公共停

车场车位余量、公交车到站等方面，公共数据也极大地方

便了群众。

对于市民们关心的数据安全问题，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一级巡视员尹林表示，保障数据安全始终贯

穿于整个条例制度设计中，并设置公共数据安全专章，通

过建立健全数据安全制度，确保不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等

问题。

针对近年来过度采集个人信息的情况，《条例》严格限

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收集，明确规定已经通过有效身份证

件验明身份的，不得强制通过收集指纹、虹膜、人脸等生物

识别信息重复验证。

疫情防控期间，一些确诊病例的流调轨迹涉及个人

信息，这让市民在信息收集上有所担心。对此，《条例》要

求对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收集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只

能用于应对突发事件，并在突发事件结束后采取数据封

存、应用关停等处置措施。《条例》还规定，开放涉及个人

信息的数据，应当经过匿名化处理或者取得当事人的授

权同意。

此外，《条例》确立了谁收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

运行谁负责的数据安全责任制，明确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

人是本单位数据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

通讯员 邵珊珊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作为母亲，确实是因为我疏于管教才导致孩

子误入歧途，不知道女儿整日来往的都是一些社会不良青

年。接下来，我一定会加强对她的教育，也要更加关心她

的日常交友情况，有机会还是要让她继续上学读书。”24

日下午，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向一名未成年被告人小华

（化名）的母亲送达《家庭教育指导令》时，小华母亲自责地

说道。现场，她接受了承办法官的家庭教育指导。

这是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

进法》正式施行后，宁波市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指导

令》。

小华今年17岁，父母离婚后，跟随母亲一起生活。因

为没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母亲一直觉着对女儿有所

亏欠，平时也不敢对女儿说重话。再加上母亲平时工作较

忙，对小华疏于管教，小华渐渐养成了叛逆的性格。

读完初中后，小华就辍学了，整日无所事事，结识了一

些社会闲散人员，误入歧途，最终走上犯罪道路。鄞州法

院判处小华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6个月，并处罚金

4000元。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承办法官发现监护人在履行监

护职责时，对小华缺乏管教，对女儿日常生活中出现的

不良行为以及违法行为，没有及时有效地监护干预，放

任她辍学并长期与社会闲散人员交往，从而走上了犯罪

道路。

为加强对小华的监护管教，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

职责，鄞州法院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向小华母亲发出家

庭教育指导令。“监护人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规定，

不能因务工、无时间、无精力等原因疏于管教，要加强管教

约束，掌握其思想动态，发现问题及时教育。”该指导令要

求小华母亲加强对小华的管教约束，要有效、及时预防及

矫正小华的不良行为及违法行为，同时关注小华心理健康

及文化知识的学习情况，教育其规范自己的言行，培养良

好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

的人。

另外，针对单亲妈妈在管教孩子方面可能存在的困

境，鄞州法院已对接鄞和社会协同治理创新实践园的婚姻

家庭纠纷调解员培训师，将定期为小华母亲提供“一对一”

辅导，围绕解答子女教育困惑、构建良好亲子关系、正面管

教等方面进行针对性指导。

浙江出台全国首部公共数据地方性法规
今年3月1日起实施

女儿误入歧途，母亲接到法院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令》


